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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2024年度来宾市消费

维权十大典型案例，涵盖计量作弊、商标侵权、虚假宣传、违规收费等多领域问题，彰

显监管部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决心。这些案例不仅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参考，也为市

场主体敲响警钟，助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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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合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投诉
举报线索中发现，合山市恒某电影有限公司涉
嫌违规出售 3D眼镜。经调查核实，该公司从
2016年开业至今持续性对外经营3D电影业务，
从未免费提供3D眼镜给顾客，其网络购票平台
上也显示有“影城不免费提供3D眼镜，需自备
或前台购买10元/副”的条款。该公司购票平台
及影院内均没有免费提供3D眼镜的告示、声明
或通知等事实，构成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犯
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
罚办法》等有关规定。合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责令该公司销售3D电影票的同时免费提

供给购票人 3D 眼镜，并对其作出警告、罚款
38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3D 眼镜是观看 3D 影片不可或缺
的基本条件，消费者按照3D电影的票价购买了观
影服务，影城应当依约向消费者提供满足观影要
求的全部服务，案件当事人“3D眼镜不免费提供，
需自备或自愿购买”的行为，是一种不公平的条
款，免除了电影院义务，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违
反相关法律规定。查办此案不仅打击了利用格式
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同时督促经营者
诚实守信、依法经营，切实履行好消费维权第一责
任人的义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和
更优质的观影消费环境。

10 合山市恒某电影有限公司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
侵犯消费者权益案

案情简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开展
“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执法行动中对广西
来宾仁某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
并初步确认该公司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白酒。经查，当事人在未履行进货查
验义务的情况下，于2024年3月至5月，以
回收老酒的形式向私人购进“茅台王子酒”

“贵州茅台”“梦之蓝M3”“梦之蓝M6”“赖
茅”等5款涉案白酒，陈列于经营场所内进行
销售，数量共计 40余件，货值金额 5万余
元。经委托鉴定确认该批白酒均为假冒产
品。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等有关规定。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没77710元的行
政处罚。

案例点评：当事人销售的仿冒白酒涉及
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不仅对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还带来食
品安全隐患，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经营
者应自觉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杜绝仿冒、劣质
产品流入销售渠道，自觉诚信守法经营，维护
市场秩序。

2 广西来宾仁某商贸有限公司销售侵犯他人
注册商标专用权白酒案

案情简介：2024年6月12日，象州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反映称，其在
象州某乐口腔门诊部做了一颗全瓷牙后参加
该门诊部的抽奖活动，抽中了“一颗全瓷牙”
奖，但该门诊部并未按照抽奖活动规则兑现
奖项，其认为门诊部存在欺诈及虚假宣传问
题，要求该门诊部兑现奖项并退回费用。经
查，该门诊部开展此次有奖销售活动，现场未
公布抽奖活动的具体规则及内容，未公示超
过500元额度奖项的兑奖情况，当事人的行
为涉嫌违规开展有奖销售活动，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促销行为

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象州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6000元的行政
处罚。经组织双方调解，象州某乐口腔门诊
部给予投诉人退款，双方达成和解。

案例点评：本案中，经营主体在开展有奖
销售活动时未对消费者公布活动规则、奖励
设置、参与条件等信息，属违法违规行为。经
营主体应自觉遵守《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
等相关规定，主动公开有奖销售的规则信息
及获奖名单，确保活动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消费者在参加商家的有奖销售活动时，要多
留意活动细则，谨防不良商家侵害合法权益。

3 象州某乐口腔门诊部不正当有奖销售案

案情简介：根据来宾市某小区业主的投
诉，兴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广西海某物业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在转供电环节收缴费情况
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以电梯费、公共照明
费、二次加压费的形式来代替公摊形式收取
公摊电费，从2020年8月至2023年12月共
收取公摊电费共计为821122.4元，多收小区
居民业主公摊电费158150.57元。当事人存
在加收公摊电费的违法行为，违反《广西壮族
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住宅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兴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
出警告、罚款79075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当
事人退还违法收取的公摊电费，目前多收的

公摊电费158150.57元已全部退给小区居民
业主。

案例点评：物业服务收费是物业公司开
展物业服务和管理的重要支撑点，直接关系
业主、使用人和物业公司的利益。本案查处
后，物业将多收费用全部退还给业主，不仅维
护了业主合法权益，还有力打击了物业乱收
费现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广大群众及企
业在缴纳水电费时，若发现转供水电方有不
按国家政策违法收取电费情形的，要记下被
举报人的企业名称、具体经营地址，保存好相
关凭据如发票、收据等材料，或是用手机拍摄
下缴费收据的照片、录音、摄像等，为调查提
供有效证据。

4 广西海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违法收取
公摊电费案

案情简介：2023年10月9日，兴宾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兴宾区永某五金交电经营
部仓库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当事人仓库内
有34个品种共508台（捆、盒）不符合保障
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等国家标准的家
用燃气灶、热水器产品。当事人的行为构
成了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家用（商用）
燃气灶具、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销售未经
过认证产品，销售无标志及警示信息或者
产品铭牌信息不全商品的违法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有关规定。兴宾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
不合格商品，作出销毁并没收涉案不合格
商品及罚款94171.6元的从重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缺少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器
具，一旦因风吹、水溢等意外情况导致熄
火，燃气会持续泄露，若遇到明火就会引发
爆炸，严重危害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案的查处有力督促了经销商规范经营，
告诫经营者不得以任何手段损害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兴宾区永某五金交电经营部销售不符合强制性
标准的家用燃气灶、热水器案

案情简介：2023年11月23日，武宣县公安局
对谭某某涉嫌销售假药案移送武宣县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经审查查明：2023年4月，被告人谭某
某在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经营许可证
的情况下，向陌生人购进没有合法有效来历证明
的补肾药、壮阳药、治风湿药等药品，并拿到武宣
县武宣镇东门塘市场摆摊加价销售，从中赚取差
价。2023年8月7日，谭某某在摆摊销售药品过
程中被武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当场查
获，并将其摊位查获疑似假药的黑金刚、金枪不
倒、美国金虎鞭、肾黄金、金伟哥等5种药品送检，
经检验认定以上药品均为假药。2024年1月24
日，武宣县人民检察院以谭某某涉嫌销售假药罪，
向武宣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谭某某在未取得药
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
假药，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
规定。鉴于谭某某主动到案接受调查，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有自首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武宣
县人民法院以谭某某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三个
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1500元。判决宣判后，
谭某某没有提出上诉，认罪伏法。

案例点评：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药品安全
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假药不仅不
能治病，还会掩盖病症、延长病程，常因贻误治疗
而致病情恶化，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发生。生产、
销售假药等犯罪行为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和用药安全，社会危害严重，必将受到法律严
惩。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忌“病急乱投医”，
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就医、购买药品，切勿轻信所谓

“特效药”或“祖传秘方”，使用来路不明的非法药
品，进而延误病情。若发现所购药品存在质量问
题，或者已经出现身体不适等症状，应及时向当地
相关部门举报，并尽快到医院就诊，避免病情延
误，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案情简介：2024年1月28日，金秀瑶族自治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黄某投诉称，其在金秀瑶族自
治县某发购物中心购物要使用三张“抵用券”付款
时，被购物中心告知不能同时使用“抵用券”、消费
者分开三次支付也仅能使用一张“抵用券”，要求市
场监管部门核实处理。经查，当事人营销活动使用

“抵用券”促销活动所涵盖的信息，都具有预先拟
定、重复使用、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特征，视同格
式条款。当事人在“抵用券”中明示列出“本券盖章
有效，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的内容，系当事人经
营时单方面享有最终解释权，限制了消费者权益。

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利用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权
利的违法行为，违反《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等有关规定。金秀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经营者在拟定各类合同、促销规则
时，应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摒弃“最终解释
权”此类违法格式条款，清晰界定双方权利与义
务，避免因模糊条款或不平等条款引发纠纷。消
费者在签订合同、参与促销活动前，要仔细阅读条
款规则，若发现不平等格式条款侵权，要及时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7 金秀瑶族自治县某发购物中心利用格式条款排除
消费者权利案

案情简介：2024 年 3月 19日，兴宾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兴宾区漫某养生美容中心进行现
场检查，发现有“百莲凯·集萃焕采舒活套”3个
品规化妆品超过使用期限、“暨创赫本·五胜肽
冻干粉”10 个品规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等问
题。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上述“百莲凯·集萃焕
采舒活套”等13个品规产品的购进票据、使用
记录及供货商的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当事人经
营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经营标签不符合规
定的化妆品以及未能提供相关化妆品供货商资
质证明材料及产品合格证明材料的行为，构成
了未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
品、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未建立并执

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违反《化妆品
监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兴宾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警告、没收涉案的“百
莲凯·集萃焕采舒活套”等13个品规化妆品、罚
款12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化妆品作为百姓日常护肤、美容和修
饰的用品，其安全性、有效性和适用性对消费者的皮
肤健康和外貌美丽有着重要影响。化妆品经营者应
严格遵守《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履行
进货查验制度，保证化妆品来源正规且可追溯，同时
也要关注化妆品本身外包装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要
求，避免购入“三无”等假冒伪劣的化妆品，并定期对
化妆品进行检查，保障消费者用妆安全。

8 兴宾区漫某养生美容中心经营超过使用期限及
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案

案情简介：2024年1月9日，忻城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法对广西忻城国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的某商贸城项目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
时，发现售楼部在运行中的1台电梯，当事人现场
未能提供其有关检验合格报告，忻城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电梯的
行为立案调查。经查，该电梯的检验有效期至
2023年3月31日，当事人在该电梯超过检验有效
期后两次通电使用该电梯，构成使用未经定期检
验的特种设备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忻城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使用涉案
电梯，并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电梯作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
垂直运输工具，其维护保养及定期检验对于电梯
安全运行、预防事故发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一些企业为减少开支不惜牺牲电梯的安全
标准，忽视对电梯进行必要的定期检验和维护保
养工作，增加消费者使用电梯时的安全隐患。通
过依法查办未经定期检验的电梯案，不仅对违规
企业进行相应处罚，同时也有效地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确保公共安全。

9 广西忻城国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使用未经定期
检验的特种设备案

案情简介：2024年7月5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2024年加油机计量作弊专项执法
行动中，对象州某路口加油站进行执法检查
时发现，该加油站在用4台加油机中的4号加
油机未标有主板型号，经送检鉴定该加油机
主板型号与原出厂时状态不一致。同时发
现，当事人其他在用的1、2、3号燃油加油机
主板型号也与原出厂时状态不一致。当事人
的行为构成了擅自改动燃油加油机主板及使
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的违法行为，违反《加油
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没214888.57元的行
政处罚。

案例点评：成品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要商品和战略物资，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焦
点。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在经营
加油站过程中将作弊“黑手”伸向成品油销售
领域，擅自更换加油机芯片或主板，严重侵害
消费者权益，扰乱成品油销售市场秩序的同
时还造成国家税收流失。通过依法查办加油
机作弊案，对不法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提高
消费者对加油机计量问题的关注度，形成全
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

1 象州某路口加油站擅自改动燃油加油机主板
及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案

6 武宣县谭某某销售假药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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